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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便覽 
 
 

台灣及日本為低收入家庭及在職貧窮人士制訂的扶貧策略  
 
 

1. 引言  
 
 
1.1 扶貧小組委員會於2013年8月前往台灣和日本進行職務訪問，目的為： (a) 研究兩地在扶貧方面的經驗；
(b) 就兩地實施的扶貧政策和措施取得第一手資料；及 (c) 與參與制訂、推行及監察扶貧策略的各方人士交換意
見。本資料便覽綜述該次職務訪問考察台灣和日本為低收入家庭及在職貧窮人士制訂的扶貧策略所得的結果。有關

台灣和日本兩地的社會經濟概況和稅率結構的資料分別載列於表1及2，有關考察所得的結果則載列於表3。香港的
相關資料亦載於表1至3內，以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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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灣、日本及香港的社會經濟概況  
 

 台灣 日本 香港 

總人口   2 340萬  
(2013年9月)。  

 1億2 730萬  
(2013年10月)。  

 718萬  
(2013年年中)。  

65歲及以上人口  270萬(佔總人口11.4%) 
(截至2013年9月)。  

 3 190萬(佔總人口25.1%) 
(截至2013年10月)。  

 100萬(佔總人口14.3%) 
(截至2013年年中)。  

老年撫養比率 1  154 
(2013年9月)。  

 404 
(2013年10月)。  

 191 
(2013年年中)。  

就業人口  1 100萬  
(2013年9月)。  

 6 360萬  
(2013年9月)。  

 375萬  
(2013年第三季)。  

失業率   4.2% 
(2013年9月)。  

 4.0% 
(2013年9月)。  

 3.3% 
(2013年第三季)。  

2012年人均本地
生產總值 

 603,593元新台幣
(161,763港元)。  

 370萬日圓(362,613港元)。  285,403港元。  

2012年實質本地
生產總值增長 

 1.3%。   2.0%。   1.5%。  

 

                                           
1 老年撫養比率指65歲及以上人口數目相對每千名15至64歲人口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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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台灣、日本及香港的稅率結構  
 

 台灣 日本 香港 

個人入息

稅稅率  
 累進入息稅稅率：  

(a)  520,000 元 新 台 幣

(140,000港元)或以下：5%；  
(b) 520,001元新台幣–1,170,000元
新 台 幣 (140,000 港 元 –
315,000港元)：12%；  

(c)  1,170,001元新台幣–2,350,000
元 新 台 幣 (315,000 港 元 –
632,000港元)：20%；  

(d) 2,350,001 元 新 台 幣 –
4,400,000 元 新 台 幣

(632,000 港 元 –
1,184,000港元)：30%；及  

(e)  4,400,001 元 新 台 幣

(1,184,000 港 元 ) 或 以 上 ：
40%。  

 累進入息稅稅率：  
(a)  1,950,000日圓(155,000港元)或以下：5%；
(b) 1,950,001 日 圓 – 3,300,000 日 圓

(155,000港元  – 262,000港元)：10%；  
(c)  3,300,001 日 圓 – 6,950,000 日 圓

(262,000港元  – 551,000港元)：20%；  
(d) 6,950,001 日 圓 – 9,000,000 日 圓

(551,000港元  – 714,000港元)：23%；  
(e)  9,000,001 日 圓 – 18,000,000 日 圓

(714,000港元–1,427,000港元)：33%；及  
(f)  18,000,001日圓 (1,427,000港元 )或以上：

40%。  

 因發生日本東部大地震，由2013年至2037年按
國民入息稅稅額 2.1%徵收特別入息稅，用於
有關重建工作。  

 各都道府縣和區市鎮村就個人入息徵收的稅款，
由定額部分 (即 4,000日圓 (317港元 ))和與入息
掛鈎部分(即入息的10%)組成。  

 以 (a)入息淨額 (即未有扣
減免稅額 )按標準稅率或
(b)入息實額 (即已扣減扣
除額及免稅額 )按累進稅率
計算 (如適用 )，兩者取較
低的稅款額徵收。  

 標準稅率為 15%，而累進
稅率為：  
(a) 40,000港元或以下：

2%；  
(b) 40,001 港 元 –

80,000港元：7%；  
(c) 80,001 港 元 –

120,000港元： 12%；
及  

(d) 120,001港元或以上：
17%。  

公司所得

稅稅率  
 公司所得稅稅率：  

(a)  120,000元新台幣 (32,000港元 )
或以下：零稅率；及  

(b) 超 過 120,000 元 新 台 幣

(32,000港元)：17%。  

 公司所得稅包括法人稅 (國稅 )、地方法人特別稅
(國稅 )、事業稅 (地方稅 )，以及都道府縣民稅和
區市鎮村民稅(地方稅)。  

 設於東京及股本超過 1億日圓 (790萬港元 )的
公司，所得稅的實際稅率為38.01%。  

 公司所得稅稅率：  
(a) 法團：16.5%；及  
(b) 未 註 冊 為 法 團 的

企業：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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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台灣、日本及香港為低收入家庭及在職貧窮人士制訂的扶貧策略  
 

 台灣  日本  香港  

(a) 量度貧窮  

官方的貧

窮臨界線 
 絕對貧窮：家庭中每人每月平均
收入低於最低生活費用 (訂為某
地區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2 中位
數的60%)。  

 2013年，台灣各地區每人每月的
最低生活費用由 8,798元新台幣
(2,367港元 )至 14,794元新台幣
(3,980港元)不等。  

 相對貧窮：
人口的家庭

可支配收入

中 位 數 的

50%。  

 相對貧窮：家庭每月收入中位數的50%。
舉例而言，2012年的  2人及  4人家庭貧窮
臨界線分別為7,700港元和14,300港元。  

訂立貧窮

臨界線的

目的  

 釐訂社會救助制度的受助資格。  衡量人口的
貧窮狀況。  

 量度及分析整體貧窮情況；協助制訂
政策；及評估政策介入措施的成效。 

生活低於

貧窮臨界

線的人口 

 佔總人口的 1.5%(截至 2013年
6月) 3。  

 佔總人口的
16%。  

 政 策 介 入 前 ： 2012 年 佔 總 人 口 的
19.6% (當中53.5%來自在職貧窮家庭)。  

 政策介入後 (包括政府提供的恆常現金福
利)：2012年佔總人口的15.2%(當中52.8%
來自在職貧窮家庭)。  

                                           
2 可支配收入的量度方法是把來自工作、投資和物業及社會保障現金福利的所有收入加起來，再減去稅款及社會保障供款。  
3 此等人士來自每人每月平均收入低於最低生活費用，而家庭總資產低於當地有關當局訂明水平的低收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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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台灣、日本及香港為低收入家庭及在職貧窮人士制訂的扶貧策略(續) 
 

 台灣  日本  香港  

(b) 主要扶貧策略  

提供經濟援助

和福利服務  
 在社會救助制度下，合資格
的低收入家庭可獲發經濟

援助，包括： 
(a) 基 本 家 庭 生 活 補 助 

  每人每月獲發5,900元
新 台 幣 (1,587 港 元 ) 至
14,794 元 新 台 幣

(3,980港元)不等 4；  
(b) 為 15歲以下兒童提供的
兒童生活補助  每人每
月獲發 1,900元新台幣
(511 港 元 ) 至 7,300 元
新 台 幣 (1,964 港 元 ) 不
等；  

 在公共援助制度下，為有需
要的有患病或殘疾成員的低

收入家庭、單親母親家庭和

長者家庭提供經濟援助 5。

2013年，當局為居於東京的
3 人家庭和育有 1名子女的
單 親 母 親 家 庭 發 放 的

標 準 援 助 金 額 分 別 約 為

236,610日圓 (18,763港元 )及
216,660日圓(17,181港元) 6。

 在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下稱
"綜援 ")計劃下，為合資格
低收入家庭提供經濟援助。

60歲以下健全成人獲發的
標準金額由 1,485港元至
2,250港元不等。 

 透 過 關 愛 基 金 下 的 援 助
項目，支援低收入家庭 7。  

                                           
4 援助金額是根據受助家庭中有工作能力的成員人數、收入水平及所持資產計算。  
5 在公共援助制度下，當局為低收入家庭提供8類援助，即生活援助、教育援助、房屋援助、醫療援助、長期護理援助、分娩援助、職業援助和殯葬
援助。  

6 援助金額為受助家庭的收入 (包括就業入息、資產、社會保障現金福利，以及其他家庭成員或親屬的資助 )與政府釐定的最低生活費用之間的差額。
最低生活費用是根據 (a)主要類別開支； (b)家庭成員的人數和年齡；及 (c)居於不同地區的家庭在生活費用上的差別而釐定。  

7 援助項目的例子包括： (a)為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提供在校午膳津貼； (b)為租住私人樓宇而租金高於綜援計劃下租金津貼最高金額的綜援住戶
提供一次性津貼； (c)為居住環境惡劣的低收入非綜援受助人提供一次性津貼；及 (d)課餘託管試驗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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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台灣、日本及香港為低收入家庭及在職貧窮人士制訂的扶貧策略(續) 
 

 台灣  日本  香港  

(b) 主要扶貧策略(續) 

提供經濟援助和

福利服務(續) 
(c) 為就讀中學或以上程度
的子女而設的就學生活

補助    每人每月獲發
5,900 元 新 台 幣

(1,587港元)；及  
(d) 醫療津貼和其他特別
援助，例如護理、教育

及租金津貼。 

 在都道府縣層面實施的生活
福祉資金貸付制度下，提供

低息或免息貸款，以幫助低

收入家庭應付生活、培訓、

搬屋裝修、長期護理、教育

及其他緊急開支。 

 為合資格低收入家庭提供其
他援助或福利服務，例如

醫療費用豁免、租住公屋、

託兒服務費用豁免，以及

中、小學生經濟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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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台灣、日本及香港為低收入家庭及在職貧窮人士制訂的扶貧策略(續) 
 
 台灣  日本  香港  

(b) 主要扶貧策略(續) 

鼓勵低收入家

庭及在職貧窮

人士就業及自

力更生  

 為提升低收入家庭的能力，並鼓勵
他們脫貧自立，台北市政府推出多項

措施，例如： 
(a) 平價住宅    提供免費或平價房
屋，以及密集的社會支援服務； 

(b) 以工代賑及就業支援計劃   讓有
工作能力的失業人士從事短期工

作，並協助他們獲聘長期職位； 
(c) 兒童希望發展帳戶   協助低收入
家庭的兒童儲蓄，以作日後教育

之用；及 
(d) 大手牽小手方案    招募低收入
家庭的青少年，為其他低收入

家庭的兒童提供課後照顧服務。 

 東京都政府透過提供下列
服務支援低收入工人及

失業人士，例如： 
(a) 諮詢服務，以助解決
日常生活問題； 

(b) 外展探訪；  
(c) 臨時住宿及租住房屋
支援；  

(d) 住屋及生活費用免息
貸款；  

(e) 就業服務；及 
(f) 協助有興趣從事長期
護理工作的人士取得

護理資格。  

 在自力更生支援計劃
下，協助健全的綜援

受助人增強其受僱

能力及尋找工作。 
 在鼓勵就業交通津貼
計劃下，為低收入

人士提供交通津貼，

以減輕他們的交通費

負擔，並鼓勵他們尋

找工作及持續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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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台灣、日本及香港為低收入家庭及在職貧窮人士制訂的扶貧策略(續) 
 

 台灣  日本  香港  

(b) 主要扶貧策略(續) 

鼓勵低收入

家庭及在職

貧窮人士就

業及自力更

生(續) 

 勞工委員會轄下的職業訓練局推出下列措施，以
促進失業及低收入人士的就業機會： 
(a) 職業訓練    資助低收入人士參與訓練，3年內
最高資助金額為70,000元新台幣(18,830港元)；

(b)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資助政府部門、地方政府
及非營利團體推行為弱勢社羣創造新職位的社

會及經濟發展計劃；  
(c) 微型創業鳳凰貸款    提供免費講座和諮詢服
務，以及低息貸款，以助開辦小生意，最高貸款

額為100萬元新台幣(269,000港元)； 
(d) 技術士技能檢定    資助求職者參加技能檢定和
考取證書，受資助次數最多為  3次；及  

(e) 個案管理個別化專業服務    協助求職者改善其
工作能力，讓他們獲得聘用。  

  透過僱員再培訓局，為
失業人士及低收入人士

提供訓練和再培訓課程，

以提升他們的就業能力。 
 透過勞工處，為失業人士
及低收入人士提供就業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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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便覽為立法會議員及其轄下委員會而編製，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亦不應以該等資料便覽作為上述意見。資料便覽的版權由立法會行政
管理委員會 (下稱"行政管理委員會")所擁有。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資料便覽作非商業用途，惟有關複製必須準確及不會對立法會構成負面
影響，並須註明出處為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而且須將一份複製文本送交立法會圖書館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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